附件3：

新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任务分工

一、区教育局

1.指导全区院校校园内超市、美容美发等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区直属院校和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学生食堂营养改善计划营养餐的食品安全管理；

3.指导社会力量的办学、留学、培训等机构，遵守相关规定，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4.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二、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1.负责全区轻工、纺织、食品、医药、家电等行业管理，提高科技含量；

2.指导全区大中型商场、超市等流通企业保障商品质量安全，守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3.负责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

4.负责重要消费品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工作，按职责对成品油零售行业进行监管；

5.负责建立预付卡风险防范机制，制定专项应急预案，督促和指导企业制定完善预付卡章程，规范发行与服务；

6.推动商品流通标准化和连锁、物流、电子商务的现代化发展；

7.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三、区司法局

1.指导全区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指导法律援助工作，维护经济困难群众合法权益；

3.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员协会和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开展消费纠纷调解工作；

4.负责从法律角度对创建工作以区政府印发的文件进行审校把关；

5.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四、区财政局

对区级创建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五、区人社局

负责指导全区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准入和监管，推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个体就业有关消费活动的维权。

六、区住建局

1.指导全区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房产估价与经纪、物业管理等企业守法经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商品房质量监管及职责范围内的违法违规销售问题；

3.指导装饰装修企业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督导装饰装修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建筑行业有关规定，倡导绿色、环保装修；

4.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七、区交通局

1.指导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及诚信体系建设，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全区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和城市客运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3.指导公交、出租车经营企业建立健全并遵守安全放心出行的质量服务标准；

4.指导交通运输行业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置安全事故；

5.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八、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1.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络文化经营单位、艺术品经营单位、娱乐场所、演出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等经营者保障文化商品和服务安全，守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指导管理全区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放心消费”荣誉单位的创建；

3.指导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生产和经营进行监管，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和旅游市场；

4.指导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组织查处全区性、跨区域的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督查督办大案要案，维护市场秩序；

5.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九、区卫生健康局

1.指导全区公立及私营医疗机构守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制定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计划生育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公共场所、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治监督检查；

3.依职责负责计划生育服务等机构的日常监管和规范；

4.建立健全医疗服务投诉举报机制，受理（处理）相关医疗投诉纠纷；

5.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十、区统计局

1.负责商品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综合数据的调查与提供；

2.指导“放心消费”成员单位及有关生产经营者加强消费数据统计分析；

3.指导相关部门负责指数评测所需的商品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综合数据，提交创建办；

4.为研究定制“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提供商品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综合数据。
十一、区应急管理局

1.围绕“消费安全放心”，协调配合相关部门，指导全区提供消费的生产经营者及经营场所遵守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守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督导生产经营者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障消费场所水、电、气、暖、电梯、装饰装修等设施设备的安全运行和维护；

2.负责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

3.协调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生产经营场所突发性安全事故的应急指挥、救援和处理；

4.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十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负责“放心消费”创建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指导流通领域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市场经营秩序规范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

3.负责广告、商标、信用监管，开展服务领域、非现场购物等商品和服务质量监管，依法查处销售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负责市场主体监督管理信息和公示信息归集共享、联合惩戒的协调工作；

4.围绕“消费质量放心”，指导全区相关生产单位守法诚信生产，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5.负责全区质量宏观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质量强市战略，组织实施质量考核，质量奖励制度，推进名牌战略；

6.负责管理全区标准化工作，贯彻实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7.负责规范和监督商品质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8.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依法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按分工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

9.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加强消费场所内电梯等特种设施设备运行安全及日常监管；

10.负责对食品、保健品的监管，开展食品、保健品专项整治，依法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11.负责食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组织和指导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12.围绕“消费质量放心”，指导全区有关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13.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监管，开展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4.负责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组织和指导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15.负责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监测；

16.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依法查处价格违法案件，指导社会价格监督活动，规范和整顿市场价格秩序，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17.负责完善价格监管平台体系，畅通受理渠道，依法协调处理价格矛盾和纠纷；

18.督促落实商品和服务明码标价及收费公示制度，在有条件的行业和企业倡导明码实价；

19.负责12315、12345、96100投诉举报体系建设，畅通渠道，提高办结效能；

20.发挥消费者协会调解消费纠纷、参与社会监督的作用，指导消费者科学、合理、健康消费；

21.在区政府领导下，建立健全放心消费创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22.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十三、区烟草专卖局

1.指导全区烟草生产及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烟草制品减害降焦工作，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和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及科技成果应用推广工作，减少吸烟对人体危害；

3.负责烟草市场监管，规范卷烟市场秩序，依法打击制售假烟、非法经营等各类涉烟违法行为；

4.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广大消费者辨假识假、参与卷烟打假，提高消费者自我维权意识和能力；

5.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十四、环保新城分局

1.指导全区餐饮、交通、商场、超市、景区等经营者依法遵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管，及时受理消费者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投诉举报，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3.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区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十五、公安新城分局、公安站前分局

1.指导开展打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负责重大消费侵权突发事件的治安处置；

2.负责打击食品、药品、保健品等生产经营违法犯罪行为；

3.受理（处理）侦办有关部门移送的制假售假等涉嫌违法犯罪案件；

4.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和市政府分工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十六、公安新城消防大队、公安站前消防大队

负责对以公众聚集场所为主进行消防监督检查，督导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制定灭火疏散预案、加强灭火疏散逃生自救演练。
十七、区消费者协会

1.指导全区消费者协会及相关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联络各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网络平台、经营企业等共同开展消费侵权行为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等活动；

3.负责消费维权消协调解网建设，支持和引导公益性消费维权组织健康发展，开展公益性维权；

4.负责消费教育引导，引导文明、健康、节约、环保的消费方式；

5.配合建立消费维权联席会议制度；

6.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
十八、区网信办

1.指导全区互联网信息服务者依法运营，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2.负责全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3.依法查处全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违法行为；

4.参与研究制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依据法定职责负责创建工作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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